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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的关系主义理论

———范式的转变

刘建宏著　 余　 频　 王译萱译　 贺　 丹校

　 　 【内容摘要】　 构建一般刑事司法理论有两大难点。首先，不同于犯罪学理论，刑事司法在不同层面
上会产生多种结果。其次，现有理论的范围主要源于西方的背景和数据，鲜少提及跨文化的差异。然
而，在当前单调范式向更普遍的比较范式转变的情况下，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用于解释跨文
化背景下体系、制度和个人层面上多种刑事司法结果。新的范式在逻辑上包含了现有范式，同时拓宽了
刑事司法研究的问题和范围。其提出了一套新的概念和主张，致力于构建一个一般的刑事司法因果
理论。
　 　 【关键词】　 刑事司法理论；理论构建；跨文化差异；理论范式；刑事司法结果建模

一、导言

起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刑事司法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美国和欧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然而，正如一些知名的刑事司法学者所总结的那样，迄今为止，该学科的一个主要缺陷在于缺乏
公认的一般刑事司法理论。〔１〕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教学项目默认“刑事司法理论”的内容是关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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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犯罪率的，而这实质上是犯罪学理论的主题。〔２〕几乎大多数“刑事司法导论”教材都聚焦于犯罪行为
理论。许多西方刑事司法学者认为，“理论”是关于犯罪行为的，而刑事司法研究则涉及具体且特定的实
践问题。〔３〕

本文重启了基本被放弃的构建刑事司法一般理论的项目。其中，首先指出了两个基本难题。如果
不承认或克服这两个困难，真正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将很难被提出。第一个难题在于刑事司法是一个在
系统、制度和个人层面产生多种结果的复杂体系。与犯罪学理论的结果／因变量主要涉及犯罪行为或犯
罪率不同，一般刑事司法理论的因变量必然是刑事司法过程或行为在多个层面上的各种结果。然而，大
部分现有的刑事司法理论值侧重于解释刑事司法的某一层次或制度下的某类刑事司法结果或局部的司
法程序，而很少致力于发展能够统一解释跨多个刑事司法层次的多重结果的一般理论。第二个实质困
难在于跨越文化差异。比较刑事司法研究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国家的刑事
司法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刑事司法理论都是利用西方（尤其是欧美）的数据发展
起来的，因此，它们的理论范围非常有限，通常不适用于非西方国家或文化背景。〔４〕源于西方的理论往
往隐含的假定是其对非西方语境的普适性，而很少有人尝试系统地将文化差异纳入其中。如果不通过
创新来解决文化差异问题，一个理论就难以真正地普遍适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鉴于这些严峻的困难，人们基本上放弃了建立一个高度一般化的理论。目前，刑事司法学者广泛认
同刑事司法理论应致力于研究与特定司法组织或司法行为相关的具体、实用的课题，而构建具有广泛使
用性的一般理论的任务则归属于犯罪学理论。人们认为，提出一种涵盖范围极广、适用于多种结果和不
同文化的一般刑事司法理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实际或无用的。许多著名的刑事司法理论学家对寻
求一般刑事司法理论的价值表示怀疑，并批评那些“宏大”理论脱离了刑事司法实践，过于抽象且对具体
研究或日常刑事司法运作缺乏实际指导意义。〔５〕例如，霍华德（Ｈｏｗａｒｄ）与弗莱利赫（Ｆｒｅｉｌｉｃｈ）就对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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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ｔｏｏｌ ｂｏｘ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Ｃｒｉｍｅ，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７３ （２０１７）．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ｓｉａ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Ｔｒａｖｅｒｓ，Ｍ．，＆ Ｃｈａｎｇ，Ｌ． 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ｓｉａ，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７，ｐ． １７３２；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Ａｓｉａｎ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５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１０３ （２０２１）；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 Ｓ． Ｍｉｙａｚａｗａ，Ａｓｉａｎ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Ｊａｐａｎ １ （２０１８）；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Ｍ． Ｔｒａｖｅｒｓ ＆ Ｌ． Ｙ． Ｃｈａ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Ａｓｉａ，Ｉｎ ＬＩＵ Ｊｉａｎ
ｈｏｎｇ，Ｍ． Ｔｒａｖｅｒｓ，＆ Ｌ． Ｙ． Ｃｈａｎｇ 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ｓｉａ，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７，ｐ． １８５２０１；Ｒ． Ｔｈｉｌａｇａｒａｊ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 ｅｄｓ．，Ｒｅ
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７．

Ｓｅｅ Ｄ． Ｅ． Ｄｕｆｆｅｅ，Ａ． Ｐ． Ｗｏｒｄｅｎ，＆ Ｅ． Ｒ． Ｍａｇｕｉ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 Ｍａｇｕｉｒｅ，Ｅ． Ｒ．，＆
Ｄｕｆｆｅｅ，Ｄ． Ｅ． ｅｄ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ｐ． ４２５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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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提出过警告。〔６〕布莱克（Ｂｌａｃｋ）的“纯粹法社会学理论”常被引用为不切实际的宏大理论的例
子。〔７〕达菲（Ｄｕｆｆｅｅ）等人评论说，“寻找一种‘在任何时候都能解释所有刑事司法对策’的理论可能为时
过早，甚至具有误导性和危险性”，“这是一种错误的希冀。事实上，对于个人层面的现象和更高层次的
现象，往往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释”〔８〕。这些对“宏大理论”的批评也凸显了构建刑事司法一般理论的
第三个实质性困难：可适用于跨国语境的高度概括且抽象的理论如何能够适用于特定地方背景下的日
常刑事司法研究和实践？

本文认为，尽管存在这些巨大的困难，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史已经证明高层次的一般理论
具有独特的价值，一门学科的成熟程度往往体现在其在一般因果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一般因果理
论为学科提供了许多具体理论无法提供的信息和无法发挥的功能，并揭示了具体理论无法发现的模式
和关键知识。否定一般因果理论的价值是错误的。持续发展刑事司法的一般理论对于刑事司法学科的
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提出了一种范式转变，并基于新范式概述了一种一般理论，其目标在于以一种适度
的精简性和可检验性来统一解释跨越巨大文化差异的多重刑事司法结果。

二、刑事司法理论的现状

尽管对建立一般刑事司法理论持有犹豫或否定的态度，但理论家们在主要基于西方数据的情况下，
获得了许多具体理论方面的成就，基于非西方国家数据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本节简要回顾
了关于刑事司法理论发展的文献，以及它们与发展一般理论的关系和局限性。

基于西方数据的传统研究已经对某些司法机构（如警察、法院和矫正机构）进行了解释，这些解释涉
及机构的具体层面或者结果。〔９〕这些研究有的侧重于日常运行模式；有的侧重于解释特定案例并强调
刑事司法研究的“实际应用”。目前的研究鲜少尝试构建一般刑事司法理论，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被广
泛采用的警察、法院和矫正三分法的刑事司法理论。一个典型例子是马奎尔（Ｍａｇｕｉｒｅ）和达菲（Ｄｕｆｆｅｅ）
等人的研究。〔１０〕警察研究是这三重划分中的一个主要领域。〔１１〕譬如，谢尔曼（Ｓｈｅｒｍａｎ）的“警察行为理
论”和近年来颇具影响力的泰勒（Ｔｙｌｅｒ）的“警察合法性理论”，后者的主题中强调了警务模式是影响公

·３１·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Ｓｅｅ Ｇ． Ｊ． Ｈｏｗａｒｄ ＆ Ｊ． Ｄ． Ｆｒｅｉｌｉｃｈ，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５１ （２００７）．
Ｓｅｅ Ｄ． Ｂｌａｃｋ，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ｌａｗ，Ｅｍｅｒａｌｄ Ｇｒｏｕｐ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７６．
Ｓｅｅ Ｄ． Ｅ． Ｄｕｆｆｅｅ，Ａ． Ｐ． Ｗｏｒｄｅｎ，＆ Ｅ． Ｒ． Ｍａｇｕｉ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

ｒ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ｐ． ４２５４５７．
Ｓｅｅ Ｔ． Ｒ． Ｃｌｅａｒ，Ｈａ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ｃｏｍｅ ｏｆ ａｇｅ？ＡＣＪ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１，１８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７０９ （２００１）；Ｊ． Ｃｒａｎｋ，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 ｅｄ．），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Ｆ． Ｃｕｌｌｅｎ，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ｂａｃｋ：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ｓ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ＣＪＳ Ｔｏｄａｙ １ （１９９５）；Ｄ． Ｄｕｆｆｅ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Ｏｅｌｇｅｓｃｈｌａｇｅｒ，
Ｇｕｎｎ ＆ Ｈａｉｎ，１９８０；Ｊ． Ｈａｇａｎ，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ｓｏ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ｍａｃｒｏ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ｌｅｖｅｌ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２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 １１６ （１９８９）；Ｐ． Ｂ． Ｋｒａｓｋａ ＆ Ｊ． Ｊ． Ｂｒ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Ｅｉｇｈ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ｓ，Ｗａｖｅ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Ｓ．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Ｐａｃｋｅｒ’ｓ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１１ Ｎｅｗ Ｃｒｉｍ
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５７ （２００８）；Ｅ． Ｒ． Ｍａｇｕｉｒｅ ＆ Ｄ． Ｅ． Ｄｕｆｆｅ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Ｏ． Ｍａｒｅｎｉｎ ＆ Ｊ． Ｗｏｒｒａｌ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２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４６５ （１９９８）；Ｒ． Ｒ．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２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５４９ （１９９４）；Ｍ． Ｚａｌｍａｎ，Ａ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１９８１．

Ｓｅｅ Ｅ． Ｒ． Ｍａｇｕｉｒｅ ＆ Ｄ． Ｅ． Ｄｕｆｆｅ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
Ｓｅｅ Ｍ． Ｄ． Ｒｅｉｓｉｇ ＆ Ｒ． Ｊ． Ｋａｎｅ，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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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警察的信任和服从的一个主要因素。〔１２〕众多研究将重点投向矫正的各个具体层面，并产生了许多
具有实际政策意义的理论认识。例如，埃里克·兰伯特（Ｅｒｉｃ Ｌａｍｂｅｒｔ）及其合作者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
我们对矫正人员行为及其后果的理解。这些具体理论通常采用传统方法，即侧重于解释刑事司法某一
层面或某一机构中的一个因变量或结果，而不试图尝试寻求对多层面上多种结果和文化的一般性解释。

在解释特定司法层面的单一结果或单一类型的类似结果的传统中，研究人员还采用了其他学科中
原本不直接涉及刑事司法的理论。其中有两项著名的研究为官方预期行为与现实行为之间的差异提供
了解释。〔１３〕菲利（Ｆｅｅｌｅｙ）采用组织分析理论从“理性目标”与“功能系统”两个模型的角度解释了刑事
司法官员的行为。〔１４〕这些理论强调了比较研究对于理解刑事司法官员行为的重要性。比较研究还体现
在探究刑事司法中采用惩罚性或宽容性政策的缘由。帕克（Ｐａｃｋｅｒ）使用“正当程序与犯罪控制模型”，
指出了日常刑事司法实践中两种相互冲突的取向。〔１５〕他的研究方法也证明了比较研究对于理解日常实
践至关重要。总的来说，西方的研究传统提出了许多可以指导常见研究的问题。然而，刑事司法理论家
通常采用的方法并不考虑在不同机构或不同司法结果层面的特定领域、机构或主题之外寻求一般性。
构建一般理论的支持者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先在特定领域（如警察、法院和矫正机构）长期积累众多具
体理论或解释，以便最终积累足够多的内容，使一般理论成为可能。〔１６〕

在上述寻求一般性理论的发展路径下，伯纳德（Ｂｅｒｎａｒｄ）、恩格尔（Ｅｎｇｅｌ）以及克拉斯卡（Ｋｒａｓｋａ）做
出了两项重要贡献。〔１７〕伯纳德和恩格尔认为，“经过５０年的研究累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对具体的理
论来解释这些研究。尽管存在发展一般性理论的努力，但就构建刑事司法理论本身而言进展甚微”〔１８〕，
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用于对刑事司法理论进行分类和归纳。他们首先根据因变量对研究主题进
行分类，然后使用因变量对应的自变量对解释进行分类。他们搭建了一个跨越刑事司法系统组成部分
的框架，并朝着构建一般理论的目标迈出了步伐。〔１９〕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来自克拉斯卡（Ｋｒａｓｋａ）。〔２０〕他
批评了刑事司法研究的“无理论”性质，并认为，“刑事司法研究被默许，有时甚至被明确地归入评价性和
描述性学术研究的狭隘角色中”。他认为，要想形成更具一般性的理论，就必须将现有研究按理论取向
进行分类。“理论取向是一种简单的解释性建构：它是一套逻辑上连贯的组织概念、因果偏好、价值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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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假设的集合，用于引导我们对刑事司法现象的解释和理解。”他将具体的刑事司法理论和文献归类为
针对刑事司法现象的８种理论取向，包括理性法律主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ｓｍ）、制度（ｓｙｓｔｅｍ）、犯罪控制与正
当程序（ｃｒｉ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现实的社会建构（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
ｉｔｙ）、增长复合体（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ｘ）、压迫（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和晚期现代性（ｌａ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并提出了一个框架
来解释这八种取向。〔２１〕克拉斯卡（Ｋｒａｓｋａ）的框架主要基于上述不同的哲学取向进行分类。虽然这有助
于加深对特定理论基本含义的理解，但它并没有提供任何可供检验的假设，也并没有提出关于如何应用
它来解释刑事司法的多种具体结果的建议。

这些关于一般化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但并没有构建出一般性的理论。它们也没有解决多层次结
果一般化和跨文化差异一般化这两大难题。这些努力的成果主要是不同的总结和分类方案。没有证据
表明这些努力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解决多重结果和跨文化差异这两个主要难题的方案。目前看来任何
类似的尝试很大概率不会产生一个跨越多个分析层次或包含多种因变量结果的一般理论，而只会产生
基于西方数据的不同总结和分类方案。事实上，自这两个框架提出后的１５年来，刑事司法领域没有发
表过任何试图进一步提出一般因果理论的文章，目前也没有研究试图提出构建可对多层次司法结果和
跨文化差异作出一般性解释的刑事理论的新方向，这种前景不够光明的进展从根本上反映了刑事司法
理论和研究中现有范式的局限性。

西方刑事司法理论的文献中很少参考非西方的文献。但其中有些与构建一般刑事理论有关并提出
重要的见解，特别是比较司法研究往往揭示了不同国家间更广泛的差异认知。这些研究提供了充分的
证据来证明，文化差异意味着在司法的各个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对比，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
之间。一些比较研究还在某些司法结果、原因和过程方面提出了创新的研究思路。最近有文章指出，亚
洲犯罪学家已开始发展新理论。〔２２〕这些理论包括“关系正义理论”〔２３〕、“亚洲范式理论”〔２４〕、“关系理
论”〔２５〕以及“关系主义理论”〔２６〕。布雷斯维特（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评论说，“我希望这些理论能够为刘建宏教授
提出的犯罪控制的关系主义理论添砖加瓦”，“在亚洲犯罪学的发展中，是时候摆脱这种国际学术分工的
模式了，即在西方发展有影响力的理论，而亚洲的角色仅限于在亚洲语境中应用或测试这些理论，或使
其适应亚洲的实际状况。现在应当是由亚洲学者在亚洲开创犯罪学理论的崭新时代了”〔２７〕。研究表
明，在犯罪和司法模式、文化和行为模式、正义理念以及对犯罪的反应等方面，东西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
差异。故而，可以认为跨文化差异意味着司法目标和司法程序的不同。非西方文献提出了对司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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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１，Ｍａｙ ２８．

Ｓｅｅ Ｊ．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１０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１８３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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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果过程的新理解，以及解释司法结果的不同方法。
综上所述，结合文献资料来看，迄今为止，尤其是在西方，尚未解决刑事司法理论构建的问题，甚至

没有解决真正的刑事司法一般理论所面临的两个重大挑战，即解释司法的多个层次和多个结果，并适应
跨文化的差异性。目前的文献表明，在西方主流范式中，用传统的理论构建方法无法实现对多种司法结
果的普适性和对跨文化差异的包容性。西方文献表明，现有的努力最多只能实现不同的总结和分类方
案。为了能够寻求更高层次的一般刑事司法理论，有必要进行范式转变，以涵盖西方和非西方的见解。

三、范式转变：从“单调范式”到“比较范式”

以西方为基础的理论和研究通常侧重于将单一类型的司法结果作为其因变量，利用一系列所谓相
互独立的因果过程，或与司法结果或因变量相关的一系列变量对其进行建模。文化范围往往局限于西
方背景。这种普遍的做法反映了刑事司法学科现有范式的核心特征。这里将其称为“单调范式”。上述
文献回顾表明，这种方法在克服建立一般理论所面临的两大困难方面收效甚微。为了应对挑战，建立一
个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和多层次司法结果的一般理论，一种策略是考虑更深远和根本的原因，以涵盖更
多元的司法结果及其过程。传统方法仅使用有限的原因来回答有限的问题，通常无法完全涵盖更广泛
的研究领域。为了克服单一学科面临的巨大困难和局限性，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跨学科策略来取
得成功。本文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构建刑事司法学科理论的策略。

面对如此巨大的观念转变，有必要对关键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并发展出新的概念。心理学中有关人
格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文献积累了大量的证据和见解，表明了它们会对行为和各种司法结果产生深
远的影响，并且应该成为考察因果关系的候选概念。概念的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会对司法行为
和多种司法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为了获得深层次的解释力，我们应该超越目前西方的关注点，同时考虑
东方智慧，因为东方智慧可能会提出新形式的综合因果过程，从而为更多不同类型的司法结果带来更强
的解释力。这些考虑表明，在概念体系、关键问题、因果过程、解决方法和新的理论结构方面，将发生重
大转变———摆脱当前的常规做法，从而实现范式转变。新的范式将提出迄今尚不常见的研究问题，这些
问题范围广泛，涉及多种类型和更多元的司法结果。为了应对文化差异的挑战，建立一个一般理论，有
必要研究比较文献，以确定这些差异的性质和主要特征。横跨东西方的研究表明，在广阔的观察范围
内，文化差异往往呈现出“离散”的性质：它们往往不是连续的，而是呈现出鲜明的对比。例如，在国际范
围内，东西方之间的离散差异尤为突出。这些对比包括正义理念、个性、文化、行为模式以及在各个层面
应对犯罪的司法对策等根本性的差异。〔２８〕因此，应当使用潜在的因果过程来描述这些对比，这是现实的
一个关键角度。然而，在当前的刑事司法理论建构中，这一点往往被严重忽视且没有得到适当的理论
化。真正的一般理论必须将这一重要方面纳入其理论结构，以涵盖广泛的跨国和跨文化范围。因此，一
个高度普适的理论在本质上必须具备结构比较性，才能拥有捕捉国际差异的经验现实的能力。对比之
下，在西方文献中，传统的理论发展模式并没有将现实的可比较性质置于相关理论建构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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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Ｓｅｅ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ｒｉｍｉ
ｎｏｌｏｇｙ，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１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１３；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Ａｓｉａ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ｃｅ，３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２０５ （２０１６）；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ｓｉａ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Ｔｒａｖｅｒｓ，Ｍ．，＆ Ｃｈａｎｇ，Ｌ． 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ｓｉａ，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７，ｐ． １７３２；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１９ｔｈ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Ｃ）Ｄｏｈａ，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Ｑａｔａｒ，２０１９；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ｖｉｔ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１，Ｍａｙ ２８；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Ａｓｉａｎ Ｃｒｉｍｉ
ｎｏｌｏｇｙ—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１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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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刑事司法研究和理论建构方法还难以解决这两项看似过于“宏大”的挑战。现在的研究正处
于库恩（Ｋｕｈｎ）在其经典研究中所分析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突破传统模式已迫在眉睫。〔２９〕新范式将
带来新思维、新方法、新困惑、新问题和新视角，以应对构建刑事司法一般理论的挑战。新的范式必须克
服现有范式的局限性，朝着构建一个更高层级的一般化理论的方向前进，这个理论能够捕捉到跨文化差
异的现状，具有跨国范围，能解释不同层次的司法结果，并有潜力组织刑事司法研究，为许多具体的刑事
司法结果和主题提供可检验的子理论和解释。在新范式下，司法现象将不仅仅被视为影响某一司法结果
或与之相关的若干独立的单一原因。相反，司法现象被视为若干对比鲜明的成对原因和过程。成对概念的
构建更加精准地反映了在广泛文化范围内司法现象的离散变化，具有更高的概括能力。在新的范式中，用
于描述成对因果过程的成对概念和成对命题是理论构建的基石。成对的原因导致成对的司法结果。新范
式的配对结构与目前主要建立在西方历史背景和数据上的主流范式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将这个新范式命
名为刑事司法的“比较范式”。传统范式并未将对比或比较视为核心问题，然而，当从新的“比较范式”视
角对现实进行重新审视时，在西方语境中并不显著的现实的比较性就会显现出来。例如，一些学者提出
了关于比较的观点〔３０〕。帕克（Ｐａｃｋｅｒ）将正当程序与犯罪控制模式构想为日常刑事司法实践中两种相冲
突的取向。〔３１〕西方司法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将实践与官方预期进行比较的评估性研究。菲利
（Ｆｅｅｌｅｙ）从“理性目标”与“功能系统”模型的角度解释了刑事司法官员的行为。〔３２〕利普斯基（Ｌｉｐｓｋｙ）将
美国基层官员偏离官方预期的实践模式归因于其工作环境条件。〔３３〕这些文献揭示了即使仅在西方背景
下，司法现实也存在比较性的方面。然而，在以西方背景下收集的数据为基础的理论构建工作中，现实
的比较性并没有占据核心地位。

现有的西方范式和新的“比较范式”在主要研究方法上有所不同。西方盛行的传统研究方法围绕着检
验各种自变量或与之相关的因变量或司法结果之间的关系。尽管多个因素被考虑进去，但每个因素本质上
被视为具有独立的单一效应，只对单一司法结果产生累积效应。通常，这种方案适用的原因范围狭窄，无法
适用于多重司法结果。在此，该方案被称为“单调原因”范式，以指代单一司法结果、单一因果特征。相比之
下，新的比较范式提供了一种基于比较模式的全新建模方法。它研究了成对原因对多个因变量或司法结果
的影响。每个概念或因果过程在配对分析中与对应的概念或因果过程形成对比或互补。任何成对的影响
将被一起建模，来折射出成对概念和过程的比较或对比。基于比较模式的建模是新比较范式中构建模型分
析司法结果的核心和基本方法。新范式可以捕捉文化差异，如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同时，它包含了现有的
单调范式，当我们只关注西方或东方背景时，它将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单调范式。举例来说，当成对比较模型
仅应用于西方背景和数据时，东方的影响会变得不太显著，甚至可能没有影响（反之亦然）。其中成对比较
模型中的东方成分则成为一个补充性的过程。因此，从概念上讲，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比较范式将被简化为
类似于西方语境下的传统范式，只包括代表西方的概念的影响。凭借广泛的范围和比较结构，新的比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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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Ｓｅｅ Ｔ． Ｓ． Ｋｕｈｎ，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Ｓｅｅ Ｄ． Ｒ． Ｃｒｅｓｓｅｙ，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

（１９５９）；Ｍ． Ｍ． Ｆｅｅｌｅｙ，Ｔｗｏ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７Ｌａｗ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０７ （１９７３）；Ｍ． Ｌｉｐｓｋｙ，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０；Ｈ． Ｐａｃｋｅｒ，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ｓａｎｃ
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Ｊ． Ｍ． Ｐｒｏｔｔａｓ，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ｉｅｓ，１３ Ｕｒｂ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２８５ （１９７８）；Ｊ． Ｈ． Ｓｋｏｌｎｉｃｋ，Ｊｕｓｔｉ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ｒｉａｌ：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ｉｌｅｙ，１９６６．

Ｓｅｅ Ｈ． Ｐａｃｋｅｒ，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
Ｓｅｅ Ｍ． Ｍ． Ｆｅｅｌｅｙ，Ｔｗｏ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７Ｌａｗ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０７ （１９７３）．
Ｓｅｅ Ｍ． Ｌｉｐｓｋｙ，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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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扩大现有的问题集，提出以前较窄的西方范式中从未提及的问题。新范式将拓展研究问题的范围，揭
示更为普遍和“陌生”的现实和模式，从而推进刑事司法研究的发展。

四、关系主义刑事司法理论

本文概述了一个名为“刑事司法关系主义理论”的理论框架，旨在为体系层面、司法机构和个体之间
提供统一且一致的因果解释，这种解释将具备高度的普适性、适度的简洁性和可检验性。

在新范式的指导下，该理论的策略在于采取对多种司法结果具有广泛影响的原因；该理论的构建采
用了可普遍适用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结构，同时抓住了许多刑事司法研究和实践中的比较特征；该理论
采用了多层次的表达结构，使假设检验在许多特定的研究情况和实践中具有针对性。利用这些策略，该
理论克服了以往“宏大理论”的局限性，这些“宏大理论”往往只提出一般方向，但缺乏关于具体政策和结
果的可检验模型。例如，布莱克（Ｂｌａｃｋ）的理论在可检验性和应用性方面受到批评。〔３４〕相比之下，关系
主义刑事司法理论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同时也克服了以往那些宏观理论的局限性。由于涉及人格、文化
和正义等深层原因的文献浩如烟海，故而，本文只能侧重于介绍概念的定义、概述提出的命题，而不得不
省略重新概念化的细节、命题的论证以及与理论概念和论证相关的参考文献。

该理论框架的核心主题是用一对解释变量来解释一系列司法结果，即“关系主义正义概念”和“个人
主义正义概念”（这些概念在下文中都有定义和解释），这些概念进一步可以通过“关系主义文化”和“个
人主义文化”来解释和预测。“关系主义人群”和“个人主义人群”各自持有这些文化，这些人群又被定
义为“关系主义人格特质”和“个人主义人格特质”的集合体。下文将定义每个概念，并简要介绍相关命
题。图１概括了这一理论。为便于参考，表１中列出了所有概念的定义。理论框架的三个层次的结构
和不同层次上的所有变量被整合到一张图中，不同层次上可能的控制变量和中介过程被包含在虚线框
中。在对某一特定层次的司法结果进行建模时，特定的控制变量或中介过程会根据特定的研究问题而
变得具体。图１所示的因果过程代表了一种理论观点。它不仅适用于刑事司法研究的典型定量传统，
也同样适用于线性、非线性以及非结构化数据。当然，它也并不局限于定量数据和分析。

图１　 关系主义理论示意图

·８１·

〔３４〕 Ｓｅｅ Ｄ． Ｂｌａｃｋ，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ｌａｗ，Ｅｍｅｒａｌｄ Ｇｒｏｕｐ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７６．

张洁



《犯罪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理论研究

　 　 按照因果图的流程，概念被分为三组，旨在反映整个因果过程的三个阶段。第一组是“行为人及其
文化”，其中包括三对新概念：一是“关系主义人格”和“个人主义人格”；二是“关系主义文化”和“个人主
义文化”；三是“关系主义人群”和“个人主义人群”。第二组是“关系主义正义概念”和“个人主义正义概
念”，它们可以直接解释因变量／司法结果。在具体研究中，正义概念是解释具体司法结果／因变量的核
心解释性理论变量。第三组是“司法结果”。这些司法结果存在于经验现实层面，其性质是混合的，既有
关系主义的成分，也有个人主义的成分。每个司法结果中都包括大量特定的刑事司法因变量，这些变量
属于不同层次的特定研究主题。

（一）行为人及其文化
１．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
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是该理论的基本概念。它们被定义为行为人的人格特质。关系主义人格特质表

现为对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内在需求和强烈愿望，高度重视与家人、朋友和社区建立情感上温暖和谐的关系。
个人主义人格特质则表现出对独立、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利益和远离他人的需求和倾向。这些人格特质是
通过个体天生的关系主义倾向与关系主义文化或个人主义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强化而形成的，尤其是在
儿童早期发展和社会化过程中。大量关于人格特质的研究表明，生物心理社会倾向和社会化对人格的形成
非常重要。〔３５〕将人格特质设定为外生变量拓宽了解释人类行为的基本概念的范围，提高了解释更广泛的
司法结果和达成更具一般性理论的潜力，并解决了超越刑事司法研究传统的狭隘焦点的问题。人格是心理
学的核心概念，涉及人格的文献非常丰富。尽管存在多种定义，但一般可以将其理解为人类的心理机
制，〔３６〕或者是由动机、情感、思想和其他主要心理功能领域引起的心理过程模式。〔３７〕

关系主义理论将关系主义人格特质和个人主义人格特质都视为理想类型。现实中的行为人是拥有
两种人格特质的混合体。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具备根植于人类物种进化的基本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一
直是大多数现代思想体系中对于个体的基本假设。该理论中的定义捕捉了其本质内涵，但又对概念重
新进行了定义，以符合关系主义刑事司法理论的目的。
２．关系主义人群和个人主义人群
在这个理论中，关系主义人群被定义为关系主义人格行为人的集合。同样地，个人主义人群被定义

为个人主义人格行为人的集合。关系主义人群与个人主义人群有不同的需求和偏好，这在它们各自的
文化中得到了体现。这些需求和偏好激发了文化思想、行为和司法结果，以满足这些需求和偏好。
３．关系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
关系主义行为人的文化由其价值观、规范和思维模式组成。核心价值观是“关系”，强调维持关系的

重要性。更具体的价值观包括对秩序、道德、依恋、荣誉与和谐的偏好。这些价值观为关系主义人群组
建了一种道德秩序：维护秩序是为了维持人群中的和平关系。道德是由判断是非对错的规范和标准组
成；其中，大多数的规范是非正式的，且渗透于整个人群中，有利于维持人群中的关系。依恋是文化中的
一种推动力。在人际关系中，荣誉被置于尊重和声誉之上；荣誉往往优于物质利益。追求和谐或避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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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概念总结
行为人及其文化

关系主义性格特质关系主义人格特征表现出与他人关系的需求和欲望，高度重视与家人、朋友和社区的情感上
的温暖和谐关系。

个人主义性格特质个人主义人格特征表现出对独立、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利益和远离他人的需求和倾向。

关系主义文化
１．关系主义个人的文化包括他们的关系主义价值观、规范和思维模式。核心价值观是维持
关系的重要性。更具体的价值观包括对秩序、道德、依恋、荣誉和和谐的偏好。
２．关系主义文化还包含一种整体思维模式，即倾向于以整体的方式感知物体，并强调物质的
本质更多地在于整体而非局部。

个人主义文化 个人主义文化由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规范和思维模式组成。核心价值观是独立、个人利益、
个人物质成就、竞争、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分析思维模式。

关系主义人群 在这个理论中，关系论群体被定义为关系主义特质个体的集合。
个人主义人群 在这个理论中，个人主义群体被定义为个人主义特质个体的集合。
正义的概念

关系主义的正义概念

１．关系主义的正义概念反映了对关系的文化关注。正义是实现关系主义的文化价值，正义
的概念是以关系为中心的。正义应遵循关系主义人群的道德，实现具备和平与秩序的长久
且和谐关系的整体目标。
２．真相是关系主义正义概念的核心价值。
３．关系主义的正义概念认同一些条件或表现，如恢复和谐的关系，更偏好非正式的程序，以
及寻求对所有事实的实质性理解，而不是程序的重要性。

个人主义的正义概念
个人主义的正义概念反映了对个人的文化关注，更具体地说，是对嫌疑人和罪犯权利的关
注。这一司法概念强调在整个司法过程中保护罪犯的权利，而不是其他考虑因素。只有在
权利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才能认为罪与罚的认定是应得的和准确的。

关系主义的犯罪概念关系主义的犯罪概念强调犯罪对关系的伤害。虽然犯罪直接伤害受害者，但也会对人际关
系和集体造成长期伤害。

个人主义的犯罪概念个人主义的犯罪概念被定义为个人违反国家刑法的行为，该行为应反映与政府签订契约的
个人的利益。

关系主义的受害者概念关系主义受害者概念超越了受害人的标准概念，强调了因犯罪而损害的关系。受害者的概
念涉及这些关系中的其他人，如家庭和社区，但重点是成员之间受损的关系。

个人主义的受害者概念受害者通常被定义为因犯罪而遭受身体或精神伤害、财产或经济损失的人。
司法结果

制度层面结果
１．分析一个法律体系，例如，该体系的整体性质及其法律，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些法律更多地
反映了关系主义的价值观和焦点，而另一些法律更多的反映了普通民众的个人主义需求。
２．为了分析法律，关系主义理论指出，正义的结果通常是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成分的混合结果。

机构层面结果 机构层面的司法结果包括司法机构（如警察、法院和矫正机构）的行为、政策和其他属性。
个人层面结果 个人层面的结果是刑事司法专业人员和公民的态度和行为；包括警察、法官、矫正人员、律

师、社会工作者和普通公民在内的人群。

突是一种维持关系的价值观。关系主义文化还包含一种整体思维模式，即倾向于从整体上认识事物，强
调事物的本质在于整体而非局部。关系主义文化重视培养和强化关系主义的人格特质，且反映了关系
主义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文化的概念与传统文献中的概念相一致，但关系主义理论对其重新进行了定
义。个人主义文化重视独立、个人利益、个人物质成就、竞争、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分析思维模式。这
种文化传统在霍布斯（Ｈｏｂｂｅｓ）、洛克（Ｌｏｃｋｅ）和卢梭（Ｒｏｕｓｓｅａｕ）等古典哲学家的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
致。〔３８〕个人主义文化通过与个人主义人格的相互作用并加以强化来培养个人主义人格特质。几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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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科都有涉及文化概念的研究或理论。经典的对比概念是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哲
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在理解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建构方面做出
了许多贡献。个人主义作为一个经典概念，许多学科都有大量与之相关的文献和研究，如社会学、心理
学、哲学、法律和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人口学和生态学。〔３９〕集体主义在不同学科中也引发了广泛的
争论，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研究和人类学。〔４０〕本文基于关系主义人格特质，提出了“关系主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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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Ｖｏｌ． ６），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５０；涉及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包括：Ｔ． Ｂｕｒｇ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９５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３ （１９８６）；
Ｇ．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 ｅｄ．），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
１９８０；Ｓ． Ｈ．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Ｉｎ Ｋｉｍ，Ｕ． 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Ｔｈｅ
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ｇｅ，１９９４；Ｈ． Ｔｒｉａｎｄｉ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ｖ．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Ａ 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６０ （１９８８）；Ａ． Ｓ． 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Ｐｒａｅｇｅｒ，１９８４；涉及
哲学的经典研究包括：Ｕ． Ｂｅｃｋ，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１３），Ｓａｇｅ，２００２；Ｄ．
Ｂｅｌｌ，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１９７９；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Ｉｎ Ｒ． Ｂｅｌｌａｈ ｅｄ．，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８９８ ／ １９７３；Ｌ． Ｉｎｆａｎｔｉｎｏ，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ｒｏｍ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ｔｏ Ｈａｙｅ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涉及法律与经济学的经典研究包括：Ｒ． Ａｈｄｉｅｈ，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９１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３
（２０１１）；Ｒ． Ｃ． Ｅｌｌｉｃｋｓｏｎ，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２７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３７ （１９９８）；涉及人类学的经典研究包括：Ｃ．
Ｋｌｕｃｋｈｏｈｎ，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ｅｍｐｈａｓ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ｎ Ｌ． Ｄ． Ｗｈｉｔｅ ｅｄ．，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６，ｐ． １１６１３２；Ｍ． Ｍｅａ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Ｒ．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６；涉及宗教研究的经典研究包括：Ｌ． Ｓｉｅｄｅｎｔｏｐ，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Ｔｈｅ ｏｒｉ
ｇｉｎ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涉及人口学的经典研究包括：Ｍ． Ｌ． Ｋｏｈｎ，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ｖａｌｕｅｓ，Ｄｏｒｓｅ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Ｈ． Ｃ． Ｔｒｉａｎｄｉ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Ｗ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 １８９２１０；涉及生态学的经典研究包括：Ｊ． Ｂｅｒｒｙ，Ｓｅ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５１ Ｉｎ
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８９ （１９７６）；Ｓ． Ｏ． Ｇａｉｎｅｓ Ｊｒ，ｅｔ ａｌ．，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ａｃｅ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ａｃｉａｌ ／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ｅｎｄｅｒ，７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４６０（１９９７）；Ｈ． Ａ． Ｇｌｅａｓｏｎ，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ｕｌ
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ｒｒｅｙ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ｌｕｂ ７ （１９２６）．

涉及哲学的经典研究包括：Ｇ．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１９９１，ｐ． １６５；Ｗ． Ｋｙｍｌｉｃｋａ，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９９ Ｅｔｈｉｃｓ ８８３（１９８９）；Ｃ． Ｔａｙｌ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ｕｍｅ １，Ｈｕｍ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ｏｌ． 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Ｈ． Ｃ． Ｔｒｉａｎｄｉｓ，ｅｔ ａｌ．，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２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０２ （１９９０）；涉及社会学的经典研究包括：Ａ． Ｅｔｚｉｏｎｉ，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Ｄ． Ｙ． Ｆ． Ｈｏ，＆ Ｃ． Ｙ． Ｃｈｉｕ，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Ｋｉｍ，Ｕ． 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４，ｐ． １３７

!

１５６；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 ４９１），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４９；Ｄ． Ｒｉｅｓｍａｎ，Ｎ． Ｇｌａｚｅｒ ＆ Ｒ． Ｄｅｎｎｅｙ，Ｔｈｅ ｌｏｎｅｌｙ ｃｒｏｗｄ：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１；涉及
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包括：Ｄ． Ｋ．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９２ （１９８９）；Ｇ．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Ｃｕｌ
ｔｕｒｅ’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 ｅｄ．），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０；Ｃ． Ｃ． Ｈ． Ｈｕｉ，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ｏ ｒｅｗａｒ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ａｔ Ｕｒｂａｎａ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１９８４；Ｃ． Ｌ．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ｅｔ 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ｔｏ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ｍｂ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９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８８４ （２００６）；Ｇ．
Ｍａｒｉｎ ＆ Ｈ． Ｃ． Ｔｒｉａｎｄｉｓ，Ａｌｌ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６９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８０ （１９８５）；Ｈ． Ｔｒｉａｎｄｉ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ｖ．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Ａ 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６０ （１９８８）；涉及历史研究的经典研究包括：Ｈ． Ｐｅｒｋｉ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ｉｔａｉｎ：ａ ｆａｌｓｅ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１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０５ （１９７７）；Ｒ． Ｗａｒ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ｔ ｎｏ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ｎｏｍａｄ ｔｒｉｂ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６：２４），４５９（１９５５）；涉及人类学的经典研究包括：Ｊ． Ｌ． Ｇｒｏｓｓ ＆ Ｓ． Ｒａｙｎ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Ｆ． Ｈｓｕ，Ｒｕｇｇ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Ｃ． Ｃ． Ｈ． Ｈｕｉ，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ｏ ｒｅｗａｒ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ａｔ Ｕｒｂａｎａ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１９８４；Ｍ． Ｍｅａ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Ｒ．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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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一新概念。关系主义文化的核心重点是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的人格特质促使他们寻求与家
人、朋友和社区之间温暖和谐的情感关系。不同于集体主义，关系主义是一个更加基本的概念。亚洲古
典哲学家孔子和孟子认识到了这一差异。他们的学说从人际关系（人伦）的角度看待世界，他们认为人
伦包括５种主要的人际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被视为集体主义的基础，但关系主义
文化与集体主义的含义并不相同。集体主义文化并不一定能反映出与关系主义文化相同的模式和属
性。集体主义会歪曲关系主义文化思想所要反映的效果。

（二）正义的概念
正义的概念是一个经典话题，许多学科的大量文献都有涉猎。对正义概念的讨论可以追溯到柏拉

图，在《理想国》中，他将正义视为个人和社会的首要美德，因此他（或我们）认为几乎所有的道德问题都
属于正义概念的范畴。〔４１〕在传统的法教义学中，尽管每个学者对正义概念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理解，
但普遍认为存在一种共同的正义理想。〔４２〕不过，最近也有学者提出，正义的概念因文化和背景而异。〔４３〕

关系主义刑事司法理论认为，正义的概念和定义因人群和文化的差异而不同。关系主义理论采用
一种新的方法，分析并定义了一对对比鲜明的理想类型：关系主义正义概念与个人主义正义概念。客观
来说，在西方文化中观察到的个人主义正义概念较多，而东方或亚洲文化中的关系主义正义概念较多。
不同的正义概念反映了由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人格特质组成的人群各自的需求。在理论上，关系主义
正义概念和个人主义正义概念是分别影响各种司法结果的理想类型。在可观察到的现实中，正义的概
念是关系主义正义概念和个人主义正义概念的混合体，其普遍存在于任何行为人内部和行为人之间。
关系主义正义概念或个人主义正义概念分别受到关系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

成对的正义概念揭示了潜在的成对因果过程，这是理解和解释司法结果的关键。每种正义概念都
体现在一系列正义问题和条件中，这些问题和条件构成了正义概念的各个维度。这些维度共同解释了
特定研究问题在体系、机构和个人层面的具体司法结果。每个概念的定义都会为特定结果提供与正义
概念更为密切且直接相关的维度，并提供更多可视化的测量方法和假设。
１．关系主义的正义概念
关系主义的正义概念反映了文化上对关系的关注。正义是实现关系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手段，正义

·２２·

〔４１〕
〔４２〕

〔４３〕

Ｓｅｅ Ｐｌａｔｏ，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Ｒ． Ｅ． Ａｌｌｅｎ，Ｔｒａｎｓ．），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Ｓｅｅ Ｐｌａｔｏ，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Ｒ． Ｅ． Ａｌｌｅｎ，Ｔｒａｎｓ．），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Ｊ． Ｒａｗｌ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Ｍ． Ｊ． Ｓａｎｄｅ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２ｎｄ 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Ｓｅｅ Ｃ． Ａｋｅ，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ｓ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６９ （１９７５）；Ｈ． Ｂｅｒｍａ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２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Ｄａｖｉｓ ｃａｍｐｕ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４９（１９８７）；Ｃ． Ｃ． Ｃｈｅｎ，Ｊ． Ｒ． Ｍｅｉｎｄｌ ＆ Ｈ． Ｈｕｉ，Ｄｅｃｉｄｉｎｇ ｏ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ｏｒ ｐａｒｉ
ｔｙ：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１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１５（１９９８）；Ｗ． Ｈｅ，Ｃ． Ｃ． Ｃｈｅｎ ＆ Ｌ． Ｚｈａｎｇ，Ｒｅｗａｒｄ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ｌ
ｌｅｎｎｉｕｍ：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ｆｏｒ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ａｎｄ ｇｏ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１５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２１（２００４）；Ｃ． Ｈ． Ｈｕｉ，Ｈ． Ｃ． Ｔｒｉａｎｄｉｓ ＆ Ｃ． Ｙｅｅ，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ｗａｒ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３０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４５ （１９９１）；Ｊ． Ｈ． Ｌａｕｂ，Ｇ． Ｌａｙｃｏｃｋ ＆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Ｎｅａｒ Ｆｕｔｕｒｅ，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２０１１，Ｊｕｎｅ １３１５；Ｋ． Ｌｅｕｎｇ ＆ Ｓ． Ｉｗａｗａｋ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５（１９８８）；Ｋ． Ｌｅｕｎｇ ＆ Ｍ． Ｗ． Ｍｏｒｒｉｓ，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Ｉｎ Ｓａｎｄｅｒｓ，Ｊ．，
＆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Ｖ． Ｌ． ｅ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ｌａｗ，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１，ｐ． ３４３

!

３７８；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Ａｓｉａ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ｃｒｉｍｉ
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３ｒ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５１９；Ｖ． ＭｕｒｐｈｙＢｅｒｍａｎ，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ｅｄｙ ａｎｄ ｍｅｒｉｔｏｒｉｏｕｓ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４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２６７（１９８４）；Ｔ．
Ｎａｇｅｌ，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７；Ｌ． Ｍ． Ｓａｍａ ＆ Ｓ． Ｄ． Ｐａｐａｍａｒｃｏｓ，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ｓ 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７３（２０００）；Ｍ． Ｊ． Ｓａｎｄｅ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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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以关系为中心。正义应该实现一个整体性目标，即实现持久和谐的关系，维护和平与秩序，并遵循
关系主义人群的道德准则。〔４４〕

关系主义正义概念中的一个核心价值是真相。该概念认为正义必须基于可知的真相。寻求真相需
要综合考虑各种信息，不应受到形式主义和过于严格的程序的限制。

关系主义的正义概念认同一些条件或表现形式，譬如，为了恢复和谐的关系，倾向于使用非正式程
序，寻求对所有事实的实质性理解高于程序的重要性。它强调惩罚的教育功能，表现出对改造罪犯的重
视，并重视整体积极的司法结果，如低累犯率而非固守程序。〔４５〕关系主义司法理论的一个主要命题是，
关系主义的正义概念是导致关系主义的司法结果的要素。
２．个人主义的正义概念
个人主义的正义概念反映了文化上对个人的关注，更具体地说，是对嫌疑人和罪犯权利的关注。这

种正义观念强调在整个司法程序中保护罪犯的权利优先于其他考虑因素。只有在权利得到充分保护的
情况下，罪与罚的判定才会被认为是理所应当和准确无误的。个人主义的正义概念在西方正当程序法
中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尤其是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嫌疑人和罪犯的相关权利，如证据规则和禁止双
重危险规则。在查明真相的过程中，非常强调严格遵守正式程序，这意味着对真相和事实的不可知论的
哲学倾向；因此，程序的正式性是合法性的来源。〔４６〕同样，黛西（Ｄｉｃｅｙ）等人认为程序正义是英国刑事司
法系统的核心。〔４７〕

个人主义正义源自西方经典法理学著作中所充分表达的文化理念，〔４８〕尤其是霍布斯（Ｈｏｂｂｅｓ）、洛
克（Ｌｏｃｋｅ）和卢梭（Ｒｏｕｓｓｅａｕ）等古典哲学家的著作，以及罗尔斯（Ｒａｗｌｓ）的现代著作。〔４９〕关系主义司法
理论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个人主义的正义概念是司法结果中个人主义成分的来源。

正义概念中还有两个基本维度：犯罪概念和受害者概念。
３．犯罪的概念
犯罪通常被定义为违反刑法的行为。关系主义的犯罪概念超越了这一简单定义，强调犯罪给人际

关系带来的伤害。犯罪在直接伤害受害者的同时，也对人际关系和集体造成长期伤害。关系主义人群
倾向于服从当局和政府。他们倾向于认为集体，诸如宗族、社区、当局或政府等，有责任行使权力来维护
和管理人群中的秩序、道德和关系以及处理犯罪问题。集体或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其监管关系主义人群
福祉的责任，而不是来自个人。另外，集体或政府的道德秩序也不源于个人。由于惩罚犯罪的长远目标
是恢复秩序和关系，因此注重教育和改造罪犯，并增强集体的道德感。

个人主义的犯罪概念是指个人违反国家刑法的行为，其中，国家刑法应当反映与政府签订契约的个
人利益。在西方思想中，个人是逻辑的起点；他们通过“社会契约”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权利，以换取更大

·３２·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Ｓｅｅ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ｒｉｍｉ
ｎｏｌｏｇｙ，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１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１３．

Ｓｅｅ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Ａｓｉａ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ｃｅ，３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２０５ （２０１６）．
Ｓｅｅ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ｓｉａ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Ｔｒａｖｅｒｓ，Ｍ．，＆ Ｃｈａｎｇ，Ｌ． 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ｓｉａ，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７，ｐ． １７３２．
Ｓｅｅ Ｇ．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
Ｓｅｅ 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Ｓｕｉｃｉｄ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 ｅｄ．），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Ｉ． Ｋａｎｔ，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Ｌａｗ 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ｔｒａｎｓ），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１９５６．
Ｓｅｅ Ｔ． Ｈｏｂｂｅｓ，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６５１；Ｊ． Ｌｏｃｋｅ，Ｔｗｏ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Ｊ． Ｊ．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Ｖｏｌ． ６），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５０；Ｊ． Ｊ．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Ｊ． Ｒａｗｌｓ，Ａ ｔｈｅ
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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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５０〕因此，国家的权力来自个人，犯罪的概念也是个人主义的概念。
４．受害者的概念
按照传统的定义，受害者是指因犯罪而遭受身体或精神伤害、财产经济损失的人。关系主义的受害

者概念超越了常规的受害者概念，强调犯罪对关系所造成的损害。受害者的概念涉及家庭、社区等关系
中的其他人，但关注的重点是受到损害的成员关系。许多关于受害者学和受害者权利运动的文献都在
探讨传统的西方司法系统忽视受害者的问题，其核心关注点是受害者的权利和对受害者的赔偿。关系
主义的受害者概念将这种关注从受害者及其权利转移到被犯罪伤害的关系，以及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
恢复这些关系。〔５１〕与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一致，关系主义的正义概念重视弥补对被害人的伤害和恢复关
系的目标，但更强调恢复关系是实现正义的核心维度。〔５２〕

关于个人主义的受害者概念，在以罪犯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正义概念中，主要参与方是国家和嫌疑
人／犯罪人。按照传统的定义，受害者是指因犯罪而遭受身体或精神伤害、财产经济损失的个体。与罪
犯相比，受害者没有正当的维权程序。即使受害者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有一定的参与度，但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也是被边缘化的，并不处于核心地位。

关系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犯罪概念和受害者概念更具体地突显了正义概念的维度差异。
（三）司法结果
“司法结果”一词是指刑事司法程序针对不同层次的犯罪所产生的具体结果。它还包括与其他自变

量或因素相关的因变量。刑事司法研究涉及与刑事司法相关的各个方面和现象。然而，本文中的关系
主义理论的关注点限于范围较窄的司法结果：在不同层面对犯罪的对策，而不是所有与刑事司法相关的
现象。司法结果作为建模和解释的具体变化，反映了需要回答的具体研究问题。

如前文所述，不同于现有的具体刑事司法理论，关系主义理论旨在解释不同层次的多重司法结果，
从而在这些结果上实现一般化。

关系主义理论中司法结果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其多层次结构，它促进了解释变量跨越多个层级来解
释单层因变量的多层次解释过程。

关系主义理论中司法结果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该理论高度扩展了多个学科的边界，跨越了典型的
刑事司法机构之外的群体，如普通公民，对更广泛的司法主题进行研究，以更广泛的跨学科视角回答更
多元的司法相关问题。

司法结果的核心特征是它们是由各自过程分别产生的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成分的混合体。关系主
义和个人主义过程的结合共同产生了混合的结果。

（四）建模成果
由于现实的司法结果是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成分的混合体，因此，建立司法结果模型的指导方法是

认识到司法结果中的关系主义成分是源于关系主义正义概念的运作或实现。同样，司法结果中的个人
主义成分是由各个维度的个人主义正义概念来运作或实现。

·４２·

〔５０〕

〔５１〕

〔５２〕

关于社会契约的概念，详见Ｊ． Ｌｏｃｋｅ，Ｔｗｏ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Ｊ． Ｊ．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Ｖｏｌ． ６），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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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单调范式和建模方法相比，比较范式中的关系主义理论认为，单调范式及其建模方法只是
比较范式的一个特例，它忽略了混合司法结果的因果过程中的比较机制，只反映了自变量的简化单调平
均效应。

新的建模方法同时假设了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正义概念对结果的影响，从而在对任何层次的司法结
果进行实证研究时，为其性质提供了新的启示。只有当配对过程中的一个成分不显著或可以忽略时，比较
范式才会简化为传统的单调模型。常见的是，当数据来自高度个人主义的背景（如美国背景），关系主义成
分不重要且可以省略时，比较模型就会简化为单调的传统模型。总之，关系主义理论在现有的传统单调模
型基础上，在已知的影响司法结果的各种因素之外，增加了一种新的成对因果效应，以突出比较性见解。

在刑事司法系统层面，司法结果是法律和政策，以及系统的特征或属性。在机构层面，它们是政策和规
定、项目以及执行计划的实施。在个人层面，它们是司法专业人员的行为或公民对司法及相关现象的态度。
１．体系层面的司法结果示例
要分析一个法律体系，比如它的整体性质和其中的法律，我们可以认识到，有些法律更多地体现了

关系主义的价值观和侧重点，而有些法律则更多体现的是普通民众的个人主义需求。例如，与正当程序
有关的法律可以被理解为主要包含个人主义成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假定为个人主义正义概念
的司法结果。涉及受害者权利的法律可以被理解为主要包含关系主义的成分，因此可以被假定为主要
是关系主义正义概念所产生的司法结果。

在分析特定法律时，关系主义理论指出，司法结果通常是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成分的混合结果。当
关系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性质或权重不明确时，二者的表面效度都不成立，而同时使用关系主义和个人主
义的正义概念作为预测因子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将揭示成分和结构的相对权重。估算出的各自效应有
助于从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性质和来源的角度来理解法律。

在跨文化或跨国的大范围内，关系主义理论显示出特殊的优势和充分的应用潜力。当前的比较法
律与司法文献揭示和描述的差异往往仅限于不同文化间的司法系统与法律、组织和实践。关系主义理
论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关系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差异。亚洲犯罪学的研
究提供了许多分析思路，将东西方背景下的司法系统和法律进行对比，以展示其中的关系主义成分。〔５３〕
２．机构层面的司法结果示例　
机构层面的司法结果包括司法机构（如警察、法院和矫正机构）的行为、政策等属性。应用关系主义

理论的方法是在现有研究中增加反映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成分的指标，以更好地理解机构行为的性质。
一个一般性的方法如下：在现有模型中加入配对假设，利用能够识别关系主义成分和个人主义成分

的自变量，在组织、政策或行为的复杂司法结果中估算出它们各自产生的效应；揭示关系主义和个人主
义的不同作用有助于了解在以往研究中经常被忽略的刑事司法过程的比较性现实。例如，在主流的单调
范式中，警察文化一直被作为一个单一变量进行分析，这种研究难以确定文化的明确性质。比较范式中
的关系主义理论需要将警察文化分为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两个部分进行分析，就其对警察政策和行为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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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ｔｕｒｅ，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１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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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司法结果的不同影响提出配对假设。比较关系主义与个人主义成分的效应规模将有助于发现警
察政策和行为的一般性质。

当关系主义理论被具体应用到警察文化的影响时，特定的主题或司法结果将揭示与警察文化更直
接相关的关系主义与个人主义成分。例如，假设我们要分析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的警察破案率，具有同
情女性受害者文化的警察局长或部门会为家庭暴力案件分配更多的资源和关注。这种同情女性的文化
可以被视为警察文化中的关系主义成分。如果关系主义的影响及其效果越大，那么针对女性的家庭暴
力案件的破案率就会越高。

客观来说，在国际或跨文化范围内，关系主义成分在东方国家比西方国家更为明显。司法现象中的
许多差异可能是由于关系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程度不同造成的。
３．个人层面的司法结果示例
个人层面的结果是专业的刑事司法人员和普通公民的态度和行为，其中包括警官、法官、矫正人员、

律师、社会工作者和公民。研究范围更加广泛的关系主义理论将传统的司法研究重点扩展到跨学科课
题。使用人格特质和文化作为预测因素，可以评估行为或态度类别的因变量，而这些变量在传统的刑事
司法讨论中并不被认为是核心变量。例如，在个人层面上，公民对司法政策的态度对于了解司法制度的
性质及其在制定法律法规方面的倾向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一项研究对主题为“对支持采用瑕疵证据的
态度”的司法结果变量进行了建模。根据假设，不考虑法律如何规定的话，个人主义正义概念的持有者
会倾向于反对使用瑕疵证据，因为他们更强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关系主义正义概念的持有者则
更有可能允许使用瑕疵证据，因为如果排除这些证据会导致罪犯免于刑事处罚。〔５４〕

该研究分析了中国某大型城市的大量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关系主义正义概念的三个指标均对因
变量有正向影响，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在整个模型中，所有关于个人主义正义概念的指标均对因变量
有负向影响，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证实了该理论的假设。〔５５〕

五、理论总结

关系主义刑事司法理论试图构建一个更高层次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以克服前文提出的构建一般性
刑事司法理论所面临的两大难题。该理论的构建既是为了在刑事司法程序所产生的多个层面的司法结
果上具有普适性，即体系层面、机构层面和个人层面；也是为了在广泛的跨文化差异范围内具有普适性。
借助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命题，该理论建立在一个被称为“比较范式”的新范式中。该理论克服了传统
“单调范式”的局限性，实现了理论更具普适性的目标。该理论探索了一种精简且可检验的统一解释。
新的范式为刑事司法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研究问题，并有可能衍生出子理论来回答特定主题的更具体
问题。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涉及对命题的更进一步进行阐述和阐释，也不涉及对子理论和子专题的进一步
推导。期待这一理论能提供新的基础，从而扭转刑事司法学科在一般理论建设工作方面的乏力局面。

·６２·

〔５４〕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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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科学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一般理论对于一门成熟学科的重要性。〔５６〕一般理论揭
示了范围较窄的具体理论所无法揭示的模式和知识。它有助于整合现有的科学知识，指导进一步的研
究，并控制专业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偏差。然而，在发展刑事司法的一般理论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困难。
虽然刑事司法文献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理论，但很少致力于发展一般理论，在过去的１５年中，尚无公开
发表的关于构建一般理论的研究。

本文强调了建立一个更高层次一般性的刑事司法理论所面临的两个关键难题，即这种一般性可以
跨越多种司法结果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当前的“单调范式”似乎难以解决这些难题。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表明，当科学发展面临巨大障碍时，就需要引入一种新的范式。正如库恩（Ｋｕｈｎ）
所言，传统范式无法在其“正常科学”阶段应对现有挑战。〔５７〕刑事司法学科必须认识并解决现实中不被
现有范式所重视的问题。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新的范式，用新的概念和新的命题取代传统的认知模式和
建模方式，从而实现学科的长足发展。本文概述了“关系主义刑事司法理论”的新范式，用库恩的话来
说，就是开创了一条新的解谜轨迹。

新的“比较范式”在逻辑上包含了作为特例的现行“单调范式”。在本文的“理想类型”论述中，概念
是成对构建的，用来剖析现实中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混合体。在理想类型的个人主义语境中（可能更
多地体现在美国语境下），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假定，关系主义在语境中所起的作用较小，或被研究人员
所忽视。“比较范式”所构建的成对概念系统将被简化为单一的“单调范式”，这通常是美国和西方背景
下当前流行的研究方法所假定的。当有理由忽略现实中关系主义的一面时，采用单调范式就是合理的，
它与“比较范式”没有逻辑冲突。

相对而言，新的“比较范式”是一个更具一般性的框架，具备了传统“单调范式”所不具备的特殊优
势，能够提出更广泛的问题和新的建模方法。新的范式克服了传统范式无法解决的困难。正如关系主
义刑事司法理论所表达的那样，新范式可以提出适用于不同层次／机构、不同文化差异和不同人群的新
解释。

新的比较范式提供了一个视角，来审视以前在刑事司法研究中不显著或不被重视的比较现实。它
突出了犯罪与司法的社会现实的比较层面。传统的单调范式忽视了现实中关系主义和个人主义两方面
的有意义的比较，即使在单一的西方或东方背景下也是如此，因为即使在这些背景下，正如当前某些西
方理论所指出的，究其根本，现实也是混合的。

尽管新范式和新理论有许多优点，但所有理论和新尝试都有局限性。该理论的适用范围仅限于那
些与“应对犯罪的对策”有关的司法现象。关系主义理论并不是要解释所有的司法现象，也不是要解释
与司法相关问题的所有方面。

其局限性还包括本文概述的许多内容不够完整。由于篇幅所限，关于概念、命题和大量相关的文献
的更全面阐述必须在其他地方呈现。未来应当进一步巩固范式和理论，进一步阐述概念和命题，推导子
理论，并将理论应用于广泛的情景和具体的主题。笔者期待关于刑事司法关系主义理论的概述将有助

·７２·

〔５６〕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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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新激发人们对理论构建的兴趣，拓宽刑事司法问题，并迎接刑事司法学科理论工作和研究的新
发展。

（责任编辑：朱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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